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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证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

产品或服务风险等级划分工作规则

（2023年2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兴证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下设

基金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销售私募基金产品或提供相

关服务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产品或者服务”）的适当性评审工作，

促进公司适当性评审工作的组织化、流程化，确保将合适的基金

产品或服务提供给合适的投资者，根据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

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《证

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

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《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

公司管理规范》《兴证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公司所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。

第二章 产品或服务的风险等级划分方法、标准

第三条 公司划分基金产品或者服务风险等级时，应当了解

基金产品或者服务以下信息：

（一）基金管理人的诚信状况、经营管理能力、投资管理能

力、内部控制情况、合法合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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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合法合规情况，发行方式，类型

及组织形式，托管情况，投资范围、投资策略和投资限制概况，

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情况，投资者承担的主要费用及费率；

第四条 基金产品或者服务风险等级划分要综合考虑以下

因素：

（一）基金管理人成立时间、治理结构、资本金规模、管理

基金规模、投研团队稳定性、资产配置能力、内部控制制度健全

性及执行度、风险控制完备性、从业人员合规性，股东、高级管

理人员及投资经理的稳定性等；

（二）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结构（母子基金、平行基金），

投资方向、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，募集方式及最低认缴金额，运

作方式，存续期限，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程度，成立以来

有无违规行为发生，基金估值政策、程序和定价模式，申购和赎

回安排，杠杆运用情况等。

第五条 基金产品或服务存在以下因素的，要审慎评估其风

险等级：

（一）基金产品或者服务合同存在特殊免责条款、结构性安

排、投资标的具有衍生品性质等导致普通投资者难以理解的；

（二）基金产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公开交易市场，或因参与投

资者少等因素导致难以在短期内以合理价格顺利变现的；

（三）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投资标的流动性差、存在非标准

资产投资导致不易估值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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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基金产品或者服务投资杠杆达到相关要求上限、投资

单一标的集中度过高的；

（五）基金管理人、实际控制人、高管人员涉嫌重大违法违

规行为或正在接受监管部门或自律管理部门调查的；

（六）影响投资者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；

（七）协会认定的高风险基金产品或者服务。

第六条 公司参考行业协会风险名录及母公司相关规定，按

照基金产品或服务风险等级由低至高划分为五级,分别为：R1-

保守型、R2-相对保守型、R3-稳健型、R4-相对积极型、R5-积极

型。具体划分方法、标准及其变更应当告知投资者。

（一）R1-保守型，基金产品或服务的预期收益和风险最低，

对应的客户承受风险能力低，比较关注结构简单、流动性高、本

金遭受损失可能性极低服务。

（二）R2-相对保守型，基金产品或服务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相

对较低，对应的客户承受风险能力较低，比较关注结构简单、容

易理解、流动性高、本金遭受损失可能性较低的服务。

（三）R3-稳健型，基金产品或服务的预期收益和风险比较适

中，对应的客户承受风险能力中等，能接受结构相对复杂、流动

性较高的服务，比较关注服务的投资收益，本金具有一定不确定

性，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损失全部本金。

（四）R4-相对积极型，基金产品或服务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相

对较高，对应的客户承受风险能力较高，能接受结构复杂、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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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较低的服务，本金安全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，可能损失全部本

金。

（五）R5-积极型，基金产品或服务的预期收益和风险最高，

对应的客户承受风险能力高，能接受结构复杂、不易理解、不易

估值、流动性低、透明度较低的服务，本金安全面临极大的不确

定性。

第三章 公司产品风险等级评定

第七条 公司主营业务为私募基金投资业务，产品为私募股

权投资基金，主要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或根据监管规定对已上

市公司进行纾困，投资存续期长、流动性低、要求投资者最低认

购金额高，并具有高风险承受能力，据于上述特点，对照本规则

产品风险认定方法和标准，公司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评定为 R5

积极型。

第八条 公司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应在募集说明书、风险揭示、

投资者风险匹配告知书及投资者确认函中体现。

第九条 基金运营部负责将公司所使用的基金产品或者服

务风险等级划分方法及其说明，通过电子邮件、公司网站公告或

其他途径向投资者告知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规则属于操作规程，由基金运营部和合规风控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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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解释和修订。若监管部门、自律组织、公司新制定的政策法

规、规章制度与本规则不一致的，以新的政策法规、规章制度要

求为准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兴证创新资本管

理有限公司产品或服务评审工作实施细则(2022 年 3 月修订)》

（兴证资本﹝2022﹞2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